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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来，我国知识产

权意识不断增强，知识产权数量不断增加。为了让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

发挥更大的金融功能，而不仅仅是账面上的一项资产，自 2015 年以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多个政策文件，提出要探索、推广知识产权

证券化的金融产品，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应运而生。 

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是以知识产权为标的质押，通过租赁、小贷、

信托等方式形成债权，然后再形成稳定的现金流进行证券化的，不依赖

于知识产权所有人自身的信用，因此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新技术等企

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迅速，截至 2022 年末，

我国累计获批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产品（含储架）60 单，累计获批规

模 630.82 亿元；发行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产品 101 单，累计发行规模

246.48 亿元，区域主要集中于广州、北京、江苏、浙江等地。 

本文主要从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的由来、交易结构、增信措施、优

势以及近年发行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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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的由来 

知识产权是指智力创造性劳动取得的成果，国家会赋予创造者对其智力成果在一定时期内享有的专有权或独占

权。知识产权主要包括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和商标权。 

2008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来，我国知识产权意识不断增强，知识产权质量不断提升。据

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已从 2008 年末的 33.72 万件大幅增至 2022 年末的 421.2 万件。2018 年

到 2022 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亦呈现先稳后增的发展趋势，专利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

一步增强。2022 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已达到 1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90%，占 GDP 比重达 12.44%，较

上年提高 0.47 个百分点。区域分布方面，根据《中国城市知识产权指数报告 2022》（以下简称“报告”）显示，

2021 年我国知识产权指数排名前三的城市分别是北京、深圳和上海，报告显示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综合发展

指数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知识产权发展水平全国领先。 

随着知识产权数量的不断增加，对于知识产权的管理和运用亦受到重视。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的《“十

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

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十四五期间，将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体制机制，健全知识产权归属制度，提高知识产

权转化效益，凸显知识产权市场价值”。2022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与

《规划》紧密契合，凸显知识产权运用的重要性。 

证券化的特征是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流动性。为了让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发挥更大的金融功能，而不仅仅

是账面上的一项资产，自 2015 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力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等多个政策文件，均提出了要探索和推广知识产

权证券化的金融产品，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试点，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应运而生。 

二、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的优势 

1、 融资成本低：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相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其他融资方式，其融资成本较低。 

2、 融资难度小：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将知识产权与企业本身分离，以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的信用为基础，突

破了传统融资方式（依赖企业自身）的限制，融资难度相对较小。 

3、 知识产权的权属不变：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主要以知识产权的收益进行资产证券化，知识产权依然由知识

产权所有人拥有。 

4、 融资规模更大：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融资方式相比，融资金额更大，更有利于知识

产权人获得充足的资金。 

三、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 

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是指发起机构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或其衍生债权作为基础资产，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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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属于无形资产，无法直接产生现金流，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通常先是以知识产权为标的质押，通过租

赁、小贷、信托等方式形成债权，然后再形成稳定的现金流进行证券化。目前我国已发行的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的

模式主要有融资租赁模式、贷款与质押模式、供应链模式和专利许可模式等。 

1、融资租赁模式 

知识产权所有人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出售给融资租赁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获得融资租赁

公司支付的知识产权采购款；然后知识产权所有人再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方式获得该知

识产权的使用权，并按合同条约定定期支付知识产权租赁款。因此，融资租赁模式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是以融资租

赁债权作为基础资产，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2、贷款与质押模式 

企业将经评估后的知识产权作为质押物向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获取资金支持；小额贷款公司将其持有的小额贷

款债权作为基础资产转让给专项计划发行 ABS 产品。该模式通常需要担保公司作为增信机构为优先级证券提供增

信。 

3、供应链模式 

供应链模式是套用反向保理操作模式，以应付上游供应商大量的长期应付版权许可费、专利许可费、商标许可

费作为基础资产发行 ABS 产品。该模式适用于大型视频、音频平台，如优酷、腾讯视频、QQ 音乐、网易音乐等，

且需要较高级别的担保机构提供增信。 

4、专利许可模式 

专利许可模式是由专利权人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专利独占许可协议》（以下简称“第一次专利许可合同”），

在第一次专利许可合同项下，专利权人作为许可方，以独占许可专利的方式，将特定专利授予融资租赁公司实施专

利，融资租赁公司相应取得特定专利的约定权益及再许可权利，并根据第一次专利许可合同的约定，一次性向专利

权人支付第一次专利许可对应的专利许可使用费。 

基于第一次专利许可合同取得特定专利的约定权益及再许可权利，融资租赁公司作为许可方与专利权人（作为

被许可方）签订《专利独占许可协议》（以下简称“第二次专利许可合同”），并将第一次专利许可合同取得特定

专利的约定权益及再许可权利租赁给专利权人，专利权人根据第二次专利许可合同的约定，定期向融资租赁公司支

付第二次专利许可对应的专利许可使用费。因此，专利许可模式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是以专利独占合同许可债权为

基础资产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专利许可模式下知识产权所有人无需转让知识产权所有权，也不用在知识产权上设置质押等权利限制，融资更

方便快捷，且对原始权益人资质无要求，可以是任何一家企业。 

四、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增信措施 

大部分拥有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无形资产占比高、固定资产占比低，信用评级低，如果不进行增信，知识产

权资产证券化将难以发行成功。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的增信措施包括内部和外部两种，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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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    

➢ 优先级/次级结构：资产支持证券进行优先、次级分层，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获得次级资产支持证券

一定的信用支撑，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先行吸收资产池的损失，起到一定的内部增信作用。 

➢ 风险准备金（流动性储备）：对于基础资产集中度较高或未来现金流分布不均匀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其

现金流容易因基础资产的违约或提前还款导致流动性风险。风险准备金（流动性储备）账户的设置可以将收款期

间的部分金额加以储备，当回收款不足时用于偿付证券本息以及税收、中介机构报酬等相关费用。 

➢ 现金流超额覆盖：是指入池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大于证券全部或部分层级（如优先级）的本息金

额。 

外部    

➢ 差额支付承诺：指原始权益人或关联方承诺对专项计划资金不足以支付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预期收益和/

或应付本金的差额部分承担补足义务。 

➢ 担保：指由担保人对专项计划资金不足以支付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预期收益和/或应付本金的差额部分，

在差额支付承诺人未及时、全额支付该差额部分时，由担保人履行补充该差额部分的义务。 

五、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发行情况 

根据《全国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发行情况分析报告（2022）》显示，截至 2022 年末，我国累计获批知识产权

资产证券化产品（含储架）60 单，获批规模 630.82 亿元，其中储架获批合计 46 单，储架规模合计 578.00 亿元。 

从 60 单项目的获批规模来看，单个项目获批规模最大的为 50 亿元，共有两个，分别为“南山区-高新投知识

产权 6-30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和“粤知保-粤财-长江楚越 1-50 期知识产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表 1：截至 2022年末获批的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情况 

区域 获批单数（单） 

广东省 29 

北京市 10 

江苏省 9 

浙江省 4 

上海市 2 

山东省 2 

湖北省 1 

安徽省 1 

四川省 1 

湖南省 1 

合计 60 

获批规模 获批单数（单） 

1 亿元以下 2 



 

 

                     5 / 7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远东研究·结构化金融产品 

2023 年 03 月 31 日 

区域 获批单数（单） 

1~5 亿元 19 

5~10 亿元 30 

10~20 亿元 4 

20~30 亿元 2 

30 亿元以上 3 

合计 60 

资料来源：《全国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发行情况分析报告（2022）》，远东资信整理 

截至 2022 年末，我国共发行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产品 101 单，累计发行规模 246.48 亿元，所在地区包括北京、

广州、深圳、上海、佛山、温州、苏州、烟台、南京、合肥、杭州、台州、天津、东莞、珠海、宿迁等城市，覆盖

八个省级行政区，其中广东省领先于其他省市，占总发行数的 63%，其次是北京占比 13%。 

表 2：截至 2022年末发行的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情况 

区域 发行单数（单） 发行规模（亿元） 

广东省 64 148.66 

北京市 13 69.78 

江苏省 9 9.58 

浙江省 6 7.32 

安徽省 3 4.32 

山东省 2 3.87 

天津市 2 1.91 

上海市 2 1.05 

合计 101 246.48 

资料来源：《全国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发行情况分析报告（2022）》，远东资信整理 

从发行时间来看，2015 年 1 单（7.66 亿元）、2017 年 1 单（4.48 亿元），2018 年有 2 单（合计 10.12 亿元），

2018 年之后开始快速增长，其中 2019 年 5 单（合计 24.55 亿元），2020 年 13 单（合计 35.53 亿元），2021 年 44

单（合计 100.15 亿元），2022 年 35 单（合计 63.99 亿元）。从发行规模来看，发行规模在 1 亿元（含）以下的项

目有 17 单，1~2 亿元（含）的有 34 单，2~3 亿元（含）之间的有 27 单，3~4 亿元（含）之间的有 9 单，4~5 亿元

（含）之间的有 5 单，发行规模在 5 亿元以上的有 9 单。 

从发行的场所来看，深圳证券交易所有 76 单（发行规模占比 74%），上海证券交易所有 15 单（发行规模占比

12%），银行间市场 7 单（发行规模占比 8%），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有 3 单（发行规模占比 6%）。 

从发行项目的基础资产类型来看，以贷款质押模式发行的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产品本息累计发行规模占比最高，

约为 55%，以专利许可模式、融资租赁模式、供应链模式发行的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产品本息累计发行规模占比分

别约为 1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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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行项目的次级占比来看，除“上银精诚 ABN2020-1”项目为定向发行未公开次级信息外，其他项目中次级

占比在 0%~1%（含）之间的有 57 单，占比在 1%~4%（含）之间的有 1 单，占比在 4%~6%（含）之间的有 31 单，

占比在 6%~9%（含）之间的有 2 单，占比在 9%以上的有 9 单。 

参考文献： 

1. 知识产权租赁及证券化的前沿探讨，刘焕礼，20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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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城市知识产权指数报告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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